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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西宁新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预计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承销保荐”或“保荐机

构”）作为江西宁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新新材”或“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履行持

续督导职责，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对宁新新材 2025 年度预计对外

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需求，2025 年度公司拟与其全资子公司江西宁

和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和达”）、江西宁易邦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宁易邦”）、江西宁昱鸿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昱鸿”）或全

资子公司宁和达、宁易邦及宁昱鸿之间申请信贷业务时互相担保，担保额度总计

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并根据下属公司

的经营能力、资金需求情况并结合市场情况和融资业务安排，择优确定融资方式，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该担保额

度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上述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循环

使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西宁和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7 年 7 月 20 日 

2、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天工南大道 966 号 

3、法定代表人：鞠国军 

4、经营范围：石墨制品、电极、碳化硅、增碳剂、金刚石材料、炉料（不

含危险品）生产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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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6、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7、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宁和达资产总额为 23,247.5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533.00 万元，净资产为 7,714.5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6.82%。2024 年度，营

业收入为 12,336.71 万元，净利润为 917.99 万元。宁和达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江西宁易邦新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1 日 

2、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天工南大道 966 号 

3、法定代表人：李海航 

4、经营范围：石墨电极、石墨块、石墨粉、石墨异型件加工、销售；工业

硅、铁合金、耐火材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国内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6、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7、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宁易邦资产总额为 1,213.53 万元，负债总额为

761.89 万元，净资产为 451.6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2.78%。2024 年度，营业收

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10.47 万元。宁易邦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

或有事项。 

（三）江西宁昱鸿新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1 年 11 月 16 日 

2、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天工南大道 566 号 



3 

 

3、法定代表人：李海航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5、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6、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7、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宁昱鸿资产总额为 30,575.7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030.13 万元，净资产为 10,545.5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5.51%。2024 年度，

营业收入为 5,179.95 万元，净利润为-3,251.74 万元。宁昱鸿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担保额度仅为公司拟于 2025 年

度提供的担保额度。实际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内容，

由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上述额度内共同协商确定，相关担保事项以正

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四、本次担保履行的审批程序 

宁新新材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与全资子公

司或全资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担保经宁新新材董事会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宁和达、宁易邦和宁昱鸿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被

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本次对外担保

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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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